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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监能安全 E⒛ 16)191号

关于严格落实电力建设工程备案

工作要求的通知

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、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、华电集团山东分

公司、国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、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,各有关

电力企业:
∶'''

根据 《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 (国家发改委

⒛15年 28号令 )要求,⒛ 15年 ,山东能源监管办印发了《山东

省电力建设工程备案管理实施办法》,对电力建设工程项目备案

主要内容、备案程序进行了具体规定,并按照国家能源局简政放

权工作要求,不断优化各案程序和内容,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

和工作体系,通过电力建设工程各案工作,进一步提高了电力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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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工程安全管理水平。但目前部分企业和电力工程在各案工作中

仍存在一些不符合相关规定的问题,为进一步规范电力建设工程

各案管理工作,提高电力建设工程安全质量水平,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:

一、各电力建设工程必须严格落实 《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

监督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,建设单位在电力建设工程开工报告批

准之日起 15日 内,按照《山东省电力建设工程各案管理实施办法》

规定的程序和要求,向 山东能源监管办各案。电力建设项目不具

备工程开工报告或超出 15日 时限未提交各案申请的,山东能源监

管办将不予受理各案。

二、电力建设工程备案应不与建设项目其它环节挂钩,不作

为工程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、并网发电等环节的前置条件,有关

单位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。扌

三、各电力建设工程要完善施工安全管理制度,建立健全施

工安全管理保证体系和监督体系,按照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相

关规定和要求,加强建设过程中的质量管理:严把设各质量关,

确保新建、改建或扩建项目安全稳定运行。

四、各级电力主管部门及相关负有安全监督责任的部门要按

照属地管理的原则,加强监督检查,督促电力建设工程建设、施

工、监理等相关单位认真执行法律法规,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,

保障电力建设施工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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